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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主要規定：
1. 本工程工期已包含各項材料送驗、施工階段抽驗、台電申請...等期程，承商應妥

掌握期程，不得藉故要求展延工期(不可抗力因素除外)。
2. 本工程若因施工不慎(係指未依相關法規或規範施作)而造成既有設施(排水溝、緣

石)、其他結構物及管線設施之損害時，承包商應負責修復(或賠償)。
3. 單價分析表所列之工項及數量係供承商估價參考，凡該工項一般循例不可或缺者，

承商應按規定施作，不可藉詞推諉或要求追加工程款項。
4. 試驗不合格時，承商得申請加倍取樣，惟加倍取樣所需費用均由承商自行負擔，所

衍生之等待期程均已包含於工期之中，不得再申請展延；加倍取樣以乙次為限。
5. 材料(設備)應採一次全部進場，若無法一次全部進場時，承商得申請分批取樣，惟

分批取樣所增加之試驗費用均由承商自行負擔，所衍生之等待期程均已包含於工期
之中，不得再申請展延。

6. 承商進行施工開挖前應洽請有關單位提供管線資料，並實地調查既有管線之情形，
凡須與管線單位配合作業時，承商應密切配合，以避免施工損壞管線情事發生；若
不慎損壞管線，承商應立即通知管線單位處理。

7. 交通標誌、標線之設置悉依交通部頒「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理。

品管規定：
1. 申請現場查驗時應檢附自主檢查表及相關報表(例：測量成果表)，經甲方書面審查

確認後，方得進行現場查驗。
2. 應會同監造單位進行現場查驗，並提供相關儀器(例：水準儀、全測站儀、三米直

規...等)以供甲方檢核、查驗使用。
3. 工程材料、施工項目未經查驗，暫緩估驗(直到該項目查驗合格)。
4. 製作竣工結算書圖(含竣工測量圖及結算數量)，並提送甲方審查。
5. 各項材料、計畫書請依契約規定期限提送，若契約未規定期限，則依監造計畫書列

管之期程提送之。

其他規定：
1. 施工圍籬、交通安全維持措施及夜間警示照明措施等，若未依圖說、法規、標準或

施工圖設置，且經甲方通知後仍未有所改善時，相關項目暫緩估驗(直到查驗合
格)；若完工後仍未改善，相關項目予以減帳扣除(依未設置或不合格的天數按比例
扣除)。

2. 工區內需設置適當之洗車設備，以供離開工區之施工車輛清洗污泥用。

道路工程補充說明：
1. 契約若訂有附加條款(附帶說明書)，優先適用該條款(說明書)；該條款(說明書)未規定

部分，依圖說補充說明辦理。
2. AC鋪設前應先通知甲方，並由監造單位派員駐場查驗後，方得出料。未經甲方許可或監

造單位未到場前即鋪設者，應刨除重鋪。

3. 禁止使用AC刨(挖)除料或是再生瀝青，承商若擅自使用再生瀝青(含回收未經處理之瀝
青混凝土)，經監造單位查驗發現時，該批AC材料不得再用；已鋪設部分必須刨除重鋪。

4. 黏層須均勻灑佈後，通知甲方查驗，未經查驗而擅自鋪設AC者，應刨除重鋪。
5. AC鋪設時監造單位得隨機進行取樣，承商應備妥取樣器具及溫度計配合辦理；瀝青含量

及篩分析每天上午、下午各取1次，篩分析超過許可差者，應刨除重鋪。
6. 瀝青混合料倒入鋪裝機時之溫度應控制在120～165°C之間(甲方另有規定者除外)，若經

查驗不合格，該批AC材料不得鋪設；已鋪設部分必須刨除重鋪。
7. AC鋪設完成後，應由TAF認證之實驗室進行平坦度試驗(監造單位須會同)(單點高低差

±6mm、全距標準差S≦3.4mm)。查驗結果不合格則依契約規定辦理扣款；若無扣款規定，
承商應負責改善或刨除重鋪。

8. AC鑽心試體厚度(以TAF認證實驗室所出具之試驗報告為依據)不得低於設計厚度90%(設
計厚度5cm，試驗結果應在4.5cm以上)許可差依契約規定辦理(甲方另有規定者除外)。
查驗結果不合格則依契約規定辦理扣款；若無扣款規定，承商應負責改善或刨除重鋪。

9. 嚴禁於夜間(下午6時以後；夏令時間03月～10月為下午7時以後)進行AC鋪設，未經甲方
許可而擅自鋪設者，應刨除重鋪；承商應自行掌控最後出料時間，逾時不得鋪設。

10.嚴禁於起霧、下雨或地面潮溼狀態下進行AC鋪設，未經甲方許可而擅自鋪設者，應
刨除重鋪；承商得以天候因素申請展延工期(但主要徑必須是AC鋪設)。

11.本工程所有試驗項目、頻率僅供承商估價參考，甲方得視品質需求追加試驗項目或
試驗頻率，承商應配合辦理；所需費用已包含於【工程材料試驗費】之中(經甲方同意
後得增減)。

12.本工程所有試驗報告之單位應與圖說規範相符，若單位不同時承商須檢附換算公式
供審；若為英文內容則必須檢附中文譯本以供核對。

13.有關AC、標線未詳列之規範，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最新版本之第02726章「級配
粒料底層」、第02741章「瀝青混凝土之一般要求」、第02742章「瀝青混凝土鋪面」及

第02898章「標線」之規定辦理(篩分析、瀝青含量...等許可差依前述規定辦理)。
14.本工程未列舉之施工規範，均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的公共工程技術資料庫

之最新版施工綱要規範辦理(http://pcces.archnowledge.com/csinew/Default.aspx?FunID=Fun_9_2)。
15.挖除(剩餘)之土石方應運至甲方指定之堆置場，並填報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處理證

明(管制四聯單)送甲方審查，如未提送前述文件【棄土運棄及處理】不予計價。剩餘土
石方採折價者，不在此限。

16.CLSM澆置前應通知甲方查驗(品管人員應到場進行坍流度、管流度試驗或製作圓柱試
體)，未經甲方許可而擅自澆置者，應挖除重做。

17.承商申請竣工前，應將工區環境(含週邊)所有碎石、土方、雜物及垃圾...等清除乾
淨，並經甲方確認完成清除後，方得同意竣工。

18.承商申請竣工時，應提送竣工結算書圖(含竣工數量計算、竣工圖、測量成果及CAD
圖檔)，並經甲方複核無誤後，方得同意竣工；如遇特殊情形，需經甲方同意後，得先
報竣工，並於甲方規定之期限內提送竣工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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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類型密級配瀝青混凝土粒料級配及瀝青含量表
粒料最大標稱直徑 19.0mm(3/4") 12.5mm(1/2")

試驗篩mm 通過試驗篩之重量百分率(%)

25.0 (1") 100 －

19.0 (3/4") 90～100 100

12.5 (1/2") － 90～100

9.5 (3/8") 56～80 －

4.75 (No.4) 35～65 44～74

2.36 (No.8) 23～49 28～58

1.18 (No.16) － －

0.60 (No.30) － －

0.30 (No.50) 5～19 5～21

0.15 (No.100) － －

0.075 (No.200) 2～8 2～10

瀝青含量(%)(以瀝青混
合料之總重量計算)

4～10 4～11

洛杉磯磨損試驗 45%以下

密級配瀝青混凝土之品質規定
粒料最大標稱直徑 19.0mm(3/4") 12.5mm(1/2")

馬
歇
爾
方
法

試體上下每端各夯打次數 75

穩定值 1,800磅(8,006N)以上

流度，0.25mm(0.01") 8～14

空隙率(%) 3～5

粒料填充率(V.M.A)(%) 12以上 13以上

瀝青填充率(V.F.A)(%) 65～75

熱處理聚酯反光標線之品質規定(CNS 1333 K2031 表3)

項次／試驗名稱 規格 備註

1 密度(23°C)g/cm³ 2.3以下 檢附合格報告

2 軟化點(°C) 80以上 檢附合格報告

3 輪胎附著性
塗佈3分鐘後塗膜
不附著於輪胎上

檢附合格報告

4
45度0度擴散

反射率(限白色)
75以上 檢附合格報告

5 黃色度(限白色) 0～0.10 檢附合格報告

6
耐磨耗性

(以100轉計)(mg)
200以下 檢附合格報告

7
壓縮強度kN/cm²
(23°C){kgf/cm²}

0.802{81.78}以上 檢附合格報告

8 耐鹼性 應無異狀 檢附合格報告

9
玻璃珠之

外觀、形狀

為球形之粒子，具缺陷
之橢圓、銳角、不透明、
異物、粒子間融著等之
總計應在20%(個數%)以下

檢附合格報告

10 玻璃珠含量(%) 25以上 檢附合格報告

11 厚度(mm) 2.0以上 鑽心取樣送驗

工程試驗項目及頻率
試驗項目 試驗頻率

CNS 12395-以馬歇爾儀試驗瀝青混合料塑性流
動阻力試驗法

每批材料取1次

AC-鑽心試體測厚度、密度及壓實度 每500m²取1處(孔)

AC-瀝青含量及篩分析 上午、下午各1次

標線-鑽心試體測厚度 每500m²取1處(孔)
※瀝青含量及篩分析為上午、下午各取1次，若上午沒出AC料，即取下午1次即可(有
　出AC料的時段才可進行取樣)。
※試驗頻率係供承商估價參考，甲方得視品質需求追加，承商應配合辦理。CLSM(控制性低強度回填材料)之品質規定

項次／試驗名稱 規格 備註

1 管流度 15～20cm 管流度及坍流度
擇一取樣2 坍流度 40cm以上

3
28天

抗壓強度
20～90kgf/cm²

H=
70

CLSM回填，H=70cm
表面鋪設平整可供通行

道路底層改善(CLSM回填)剖面圖
Unit：cm

既有級配底層

5

既有路面刨除，th=0～5cm
鋪設黏層 AC鋪設，th=5cm，D≧95%

既有路面刨除重鋪剖面圖
Unit：cm

既有級配底層

※應配合路面洩水坡度調整刨除厚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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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整修平面配置圖 004

施工補充說明：
1. 承商進場後應先進行施工前測量(應包含道路整修範圍、排水溝或路緣)。
2. 承商應會同甲方確認道路底層改善位置及範圍，再由承商標記、編號及量

測面積後製表送甲方審查，經甲方核定後方得進行開挖作業。
3. 開挖完成後應通知甲方查驗開挖深度(H=70cm)；若開挖深度至70cm仍為

軟弱土層時，應通知甲方會勘，並進行試挖作業以確認回填深度。
4. 開挖後應妥善設置阻絕設施或施工圍籬，以避免人車不慎墜落。
5. 回填CLSM時應通知甲方到場查驗，擅自回填者，應挖除重做。
6. 既有道路刨除應配合兩側邊溝高程調整洩水坡度(刨除厚度0～5cm)，AC刨

除與PC刨除分項採面積計價。
7. AC鋪設前應均勻噴灑瀝青黏層，如遇起霧、下雨或積水，應重新噴灑。
8. 嚴禁於夜間、起霧、下雨或積水情況下鋪設AC(詳圖002規範)；若鋪設AC

受天候影響，承商應提出相關佐證資料(例：氣象資料、現場照片等)申
請展延工期。

9. AC鋪設完成後必須儘快進行平坦度試驗，由承商負責聯繫實驗室安排試
驗事宜，並通知甲方到場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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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馬應加註施工
單位及聯絡電話

交通椎頂安裝
太陽能警示燈

速限得視工
區需求調整鋁質活動型拒馬

施工單位：○○營造有限公司

聯絡電話：(06)927-XXXX

交通管制
拒5

道路施工
拒1 拒3

道路封閉

拒7
車輛改道

活動型拒馬上之標誌

拒2
車輛慢行

道路封閉
拒8

車輛改道
拒4

交通維持措施補充說明：
1. 本工程施工範圍內之現有交通必須維持(非經甲方同意不得擅自封閉道路)，承商須提送【交通維持計畫】(含工地交通安全維持設施

配置、夜間照明警示配置)，所有交通維持設施之設置須依交通部最新頒布之「交通工程手冊」辦理。
2. 交通安全維護設施之施作數量不得大於契約數量，非經甲方同意承商不得擅自增加或減少數量。
3. 夜間警示燈之設置間隔可視工地情形調整，直線段警示燈間隔為4公尺以下，轉彎或叉路口警示燈間隔為2公尺以下。

道路施工
施1

1KM
公里

禁止超車
禁23

最高速限
限5

右道封閉
施7

1公里
KM

300M
公尺

(Unit：cm)

車輛改道

交通管制

道路施工 車輛慢行 道路封閉

道路封閉

拒6
車輛改道

車輛改道

右道封閉
施8

右道封閉
施9

道路施工
施2

道路施工
施3

300M
公尺

交通椎示意圖

充電式警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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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型施工標誌牌 放大型禁制標誌牌
Unit：cm Unit：cm

底座得採預鑄方式施做(模
具、模板不另給價)，惟放置
於地面時應穩固、不會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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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

丙種圍籬示意圖
Unit：cm

＊備註：樣式係供估價參考，應配合工區實際需求調整(提送型錄或施工圖送審)

道路施工之交通安全管制措施

交通安全管制措施及補充說明 M01

施工圍籬補充說明：
1. 承商應依圖說之尺寸及材料為原則提出施工圖送審(未提出施工圖即按契約圖說施作)，圍籬須符合公共工

程施工綱要規範第01564章「施工圍籬」之規定。
2. 施工圍籬高度不得低於法規規定(甲種240cm、乙種180cm、丙種120cm)，圍籬座落於道路轉角或交通安全

考量者(例：強風)，應採透空式(網狀)圍籬。
3. 承商應提出交通維持措施之詳細平面配置圖(未提出施工圖即按契約圖說施作)，經甲方審查核定後，監造

單位依據核定圖說至現場查驗。
4. 承第3點，查驗數量不符、不足或故障缺損時，由監造單位開立異常通知單限期改進；若承商未於期限內

改進，亦未提出合理說明時，甲方得暫停辦理估驗計價事宜，直到改進為止；若情節重大(已影響民眾權
益或交通安全)，且有立即之危險時，監造單位得報請主辦單位同意，要求承商部分或全面停工改善之；
並依照契約規定扣點計罰。

5. 施工圍籬及交通維持設施進場時須通知監造單位查驗，依監造單位認定之進場圍籬累計數量(不得重複計
算)為結算數量(以契約數量為結算上限)，未經查驗之項目均不予計價。

6. 若工區現況無法設置施施工圍籬時，承商應主動向甲方反應，經甲方同意後，方得改以替代方案(例：紐
澤西護欄、交通椎及連桿)執行。

7. 工程圍籬及交通維持措施之使用費(或租借費)之單價不隨工期比例調整(即工期長短變動不影響單價)，承
商承租時應自行評估工期(含展延或免計工期)。

8. 施工圍籬及交通維持設施承商若採堪用品時，應注意其品質及功能性，若破損不堪使用(或失去功能性)
時，應主動更換堪用之品項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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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主辦機關(Agency) 設計單位(Designer) 行政院農委會高雄區農改場澎湖分場場區道路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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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告示牌正面圖
Unit：cm

工程告示牌補充說明：
1. 本工程之工程告示牌應設於工地明顯易見處，設置數量詳契約詳細

價目表。
2. 所有尺寸除另有註明者外，均以cm為單位。
3. 工程告示牌可採基礎埋設或鋼管固定，承商可依需求調整，以穩固

不傾倒為設置原則；不得將工程告示牌隨意放置於地面或車輛上。
4. 工程告示牌為綠底白色正楷字體、線條及框。
5. 勞安告示牌為白底藍色正楷字體。
6. 工程竣工驗收完後，由承商負責拆除還原。
7. 告示牌採鋁板材質(或更堅固耐用之材質，例：不銹鋼板)。
8. 工程告示牌之內容及相關規定，須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

最新之「工程告示牌及施工銘牌設置要點」辦理。

工程告示牌詳圖及補充說明 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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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主辦機關(Agency) 設計單位(Designer) 行政院農委會高雄區農改場澎湖分場場區道路整修工程


